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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 

 

 

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12月 3 日披

露了《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建峰（开曼）有限公司受让林

德化医（重庆）气体有限公司 5.1%股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为：2015—060）。

12月 4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【2015】第 520 号，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。

对我公司上述公告内容关注了如下问题： 

1、林德气体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林德”）与重庆化医控股（集团）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化医”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）及建峰（开曼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建峰开曼”，你公司下属子公司）三方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在重庆签署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重庆化医拟受让林德下属公司林德化医 35%的股权，建峰开曼

拟受让林德化医 5.1%的股权。以上协议签署日为 2015 年 8 月 10 日，你公司直

至 12 月 3 日才对外披露。请你公司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 7.3 条的规定，对以上

信息披露的及时性进行说明。 

2、根据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《资产评估报

告书》（重康评报字[2015]第 175 号）确定的林德化医净资产评估净值 42,452.20

万元人民币，以及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（天健渝审

[2015]1214号）确定的林德化医帐面审计值 424,095,218.34 元人民币为本次股

权转让定价依据。林德与建峰开曼协商确定，建峰开曼从林德受让占林德化医注

册资本 5.1%之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0元人民币。此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与评估价值、

账面价值存在巨大差异，请你公司对差异原因进行详细说明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3、重庆化医为你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原持有林德化医 40%的股权，此次受

让其 35%的股权。建峰开曼此次受让林德化医 5.1%的股权，将与重庆化医构成关

联方共同投资。请你公司对上述情况进行补充披露。 

4、公告提及，截至本次股权转让事宜，2015年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

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712 万元，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，但根据《公司章程》本次股权转让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。请你公司对上述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原因进行补充说明。 

收到关注函后，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，针对关注函问题，公司予以说明并披

露如下： 

 一、关于转让信息披露的及时性的说明。 

1、本股权转让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转让协议，即：“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

就后生效：⑴各方授权代表签署；⑵公司董事会正式通过；⑶变更的批复已颁发” 

为能开展国有股权转让的有关审批工作，公司于 8 月 10 日签署转让协议，并同

时与相关知情人签署提醒函，并做好了相应的保密措施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重庆化医和建峰开曼，均为国有控股企业，需

要得到重庆市国资委的同意才具备公司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的条件。所以 8 月

10 日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，重庆化医和公司立刻向重庆市国资委报告，在得知

国资委同意本次转让事项后，公司于 12月 1日召开董事会审议，12月 2日提交

公告、12月 3日公开披露。 

 

二、关于对此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与评估价值、账面价值存在差异的说明。 

林德母公司为境外上市公司，林德化医因下游调整，项目投产初期可能亏损，

亏损导致其境外上市公司受到影响，为维护林德母公司上市公司利益，林德需将

对林德化医持股比例降到 20%以内，林德化医的损益不致影响母公司。为此林德

拟 0元价格转让持有林德化医的 40.1%股权，其中 35%定向转让给重庆化医，5.1%

转让给其他境外企业，转让后林德持股比例降为 19.9%。 

另一方面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境外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 25%才可认

定为中外合资企业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林德化医原外资股比超过 25%，属中外

合资企业，享受了中外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。为了能继续享受中外合资企业优惠



政策，林德拟转让 5.1%股权给其他境外企业。经重庆化医告知，公司可以利用

建峰开曼境外企业的资质以 0 元价格受让 5.1%的股权（建峰开曼为 2012年 6月

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境外公司）。公司经慎重研究并经评估和审计，决定

受让林德化医 5.1%的股权。 

本次受让可实现低成本的股权投资，且公司以所受让股权承担有限责任，总

体风险可控。且随着经济的好转和化工行业的复苏，预计林德化医未来可以实现

投资回报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三：公司将与重庆化医构成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补充说明 

林德化医系重庆化医与林德于 2011年 8月 12日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

业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8,475,700 元，其中，林德持有林德化医百分之六十（60%）

注册资本，重庆化医持有林德化医百分之四十（40%）注册资本。注册资本出资

已全部到位。 

根据转让协议，重庆化医拟受让林德化医 35%股权，建峰开曼拟受让林德化

医 5.1%股权。林德化医由两位股东出资变成由三位股东出资，即重庆化医持有

林德化医 75%的股权、林德持有林德化医 19.9%的股权、建峰开曼持有林德化医

5.1%的股权，股本结构图如下： 

 

鉴于，重庆化医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建峰开曼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

重庆化医系建峰开曼的关联方。建峰开曼本次受让林德化医 5.1%的股权，构成



与重庆化医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。 

 

四：公司对上述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原因的说明。 

本次转让实际对价虽然为零元，但受让涉及资产评估值为 16.19 亿元，按

5.1%的比例计算涉及金额为 8256.9 万元，达到按公司章程规定关联交易额超过

3000 万元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，因此本次关股权转让事项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 

公司及全体董事将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、法规及规定，认真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    

 

 




